附 件：

2015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简章
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现将2015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和综合阶段考试报名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申请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

1.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 具有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学历，或者具有会计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申请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综合阶段考试：

1.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 已取得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合格证。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1. 因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报名之日止不满5年者；

2. 以前年度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因违规而受到停考处理期限未满者。

二、报名程序

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报名人员，应当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简称中注协）网站“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网上报名系统”（http://cpaexam.cicpa.org.cn，简称网报系统）进行报名。报名分为填写报名信息、交费和资格审核三个环节。

（一）填写报名信息。

报名人员应当于2015年3月30日至4月30日（网报系统开放时间为每天8:00—20:00），直接登录网报系统进行注册，点击“我要报名”，按照报名指引如实填写相关信息。非首次报名人员的相关信息如发生变动，应当重新填写。 

（二）交费。

1. 报名信息填写完成后即可通过网上支付交纳考试报名费，交费完成视为报名程序完成。报名程序完成后，所报考科目及相关信息不能更改。

2. 持非居民身份证（如军官证），或者网报系统中未能显示本人照片，以及以会计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作为报名条件的首次报名人员，应当在报名期间携带本人签名的报名信息表、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照片、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相关材料，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简称宁夏注协）指定地点进行资格审核确认后，再完成交费。
资格审核确认时间：4月22日至30日，上午9:00—11:30; 下午14:00—17:00（不含双休日）。

资格审核确认地点：银川市解放西街416号自治区财政厅后院三楼303室。
3. 交费截止时间为4月30日20:00。

报名费标准按照《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调整注册会计师考试收费标准的批复》（宁价费发[2013]18号）文件，每科75元。交费手续完成后，考试报名费不予退还。
（三）资格审核。

1. 首次报名人员（不含应届毕业生，下同）和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的照片信息，将由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进行认证，自动提取。

2. 首次报名人员和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填报的毕业证书或学历认证书编号，将由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认证。未通过认证的报名人员，不符合报名条件，报名资格不予通过。

3. 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应当于7月20日至31日（网报系统开放时间为每天8:00—20:00）期间，登录网报系统录入本人的毕业证书编号；持国外学历证书的报名人员，应当录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书编号。未录入毕业证书或学历认证书编号的，不符合报名条件，报名资格不予通过。
报名资格未通过的报名人员，将不能下载打印准考证和参加考试，报名费不予退还。

4. 报名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网报系统查询个人报名状态。非首次报名人员可在报名完成后查询，首次报名人员可在5月29日后查询，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可在8月21日后查询。

5. 符合综合阶段考试的报名条件，但不能完成报名程序的报名人员，可向宁夏注协查询办理。
三、考试科目和考试范围

专业阶段考试科目：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经济法、税法。

专业阶段考试报名人员可以同时报考专业阶段6个科目，也可以选择报考部分科目。

综合阶段考试科目：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一、试卷二）。

考试范围：由《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专业阶段考试（2015年度）》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综合阶段考试（2015年度）》予以确定。

四、考试方式（特定范围报名人员考试方式在本简章“五”中规定）

考试采用闭卷、计算机化考试（简称机考）方式。即，在计算机终端获取试题、作答并提交答题结果。

考试系统支持8种输入法：微软拼音输入法、全拼输入法、智能ABC输入法、谷歌拼音输入法、搜狗拼音输入法、王码五笔型输入法、极品五笔输入法、万能五笔输入法。

五、特定范围报名人员

（一）特定范围报名人员，是指1967年12月31日前（含）出生的，选择纸笔作答考试方式的报名人员（下同）。

纸笔作答考试方式，是指通过计算机终端获取试题，客观试题使用计算机作答，主观试题使用纸笔作答。

（二）非首次报名的特定范围人员，在报名信息填写完成后，即可通过网上支付交纳报名费。首次报名的特定范围人员，应当在报名信息填写完成后，于报名期间携带本人签名的报名信息表、有效身份证件和纸笔作答考试方式申请书到宁夏注协资格审核确认地点，完成纸笔作答考试资格确认后，再通过网报系统交纳报名费。交费手续完成后，考试方式不再允许变更。

（三）特定范围报名人员，应当到中注协专门设立的考区参加考试。

综合阶段考试和专业阶段考试的考区设置在湖北省武汉市。

（四）纸笔作答考试方式将自2016年起取消。

六、考试时间和地点

（一）考试时间。

综合阶段考试：

2015年8月29日   08：30—12：00 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一）

14：00—17：30 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二）

专业阶段考试：

2015年10月17日  08：30—11：00   审计

13：00—15：30   财务成本管理

17：30—19：30   经济法

2015年10月18日  08：30—11：30   会计

13：30—15：30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17：30—19：30   税法

（二）考试地点。

综合阶段考试、专业阶段考试地点均安排在银川市。
七、考试辅导教材

中注协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专业阶段考试（2015年度）》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综合阶段考试（2015年度）》，编写专业阶段6个科目考试辅导教材、专业阶段和综合阶段试题汇编，以及经济法规汇编，由出版社出版发行。报名人员可在当地书店、出版社指定的网上书店或者在宁夏注协自愿购买。

八、准考证的下载打印

综合阶段考试报名人员应当于8月10日至26日期间（每天8：00—20:00），登录网报系统下载打印准考证。

专业阶段考试报名人员应当于9月21日至9月30日、10月8日至10月14日期间（每天8:00—20:00），登录网报系统下载打印准考证。

九、试卷评阅和成绩认定

（一）考生答卷由中注协集中组织评阅。考试成绩经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认定后发布。考生可登录中注协网站查询成绩并下载打印成绩单。

（二）每科考试均实行百分制，60分为成绩合格分数线。

（三）专业阶段考试的单科考试合格成绩5年内有效。对在连续5个年度考试中取得专业阶段考试全部科目合格成绩的考生，颁发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合格证。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合格证由考生到专业阶段最后科目考试报考所在省级注协申领。

（四）对取得综合阶段考试科目合格成绩的考生，颁发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由考生到综合阶段考试报考所在省级注协申领。

十、专业阶段考试免试条件

具有会计或者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包括学校及科研单位中具有会计或者相关专业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职称者），可以申请免予专业阶段考试1个专长科目的考试。

十一、其他注意事项

（一）报名人员应当认真阅读《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可在中注协网站查阅），报名完成即视为全部认同并承诺遵守上述文件。

（二）报名人员下载打印准考证时，应当认真阅读《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应考人员考场守则》和有关考试信息，并按要求参加考试。

（三）中注协已开通注册会计师考试机考练习网站（http://cpademo.cicpa.org.cn）。报名人员可登录练习，熟悉机考环境和电子化试题形式。

（四）考生需要对考试成绩复核的，可在成绩发布后第5个工作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网报系统，提出成绩复核申请，中注协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办法》统一组织成绩复核。

（五）中注协将通过官方网站（http://www.cicpa.org.cn）发布考试相关通知，请报名人员随时关注。

（六）如果报名人员咨询与考试政策相关的问题，可将问题发送至中注协设立的考试专用邮箱：cpaks@cicpa.org.cn 。

如果报名人员咨询与网报系统相关的技术问题，请拨打中注协电话010-88250110（工作日8:00—17:00）或咨询宁夏注协，电话：0951-5017396、18295389917（工作日8:30-11:30;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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